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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不擬於美國境內發佈。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本公告並不構成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提呈出售任何證券的建議或建議
購買任何證券的招攬。倘未根據任何該等司法權區的證券法例辦理登記或符
合資格前而於上述地區進行上述建議、招攬或出售即屬違法。證券未曾亦不會
根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證券法」）進行登記，且倘未經辦理有關登記
或已獲證券法適用豁免辦理有關登記規定，一概不得在美國境內發售或出售。
於美國境內公開提呈發售的任何證券將須以刊發招股備忘錄的方式作出。該
份招股備忘錄將載列關於進行提呈發售的本公司以及其管理層及財務報表的
詳盡資料。本公司目前無意於美國境內公開發售任何證券。

GREENTOW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增發於2019年到期的200,000,000美元8.0%優先票據
（將與本公司於 2013年9月24日發行於2019年到期的300,000,000美元

8.0%優先票據合併及組成單一系列）

茲提述本公司就原票據刊發的該等前公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5年2月10日，本公司、附屬公司擔保人、中國東方及
買方就本公司建議發行新票據訂立購買協議，新票據發行後將與原票據合
併及組成單一系列。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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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估計發行新票據的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認購折扣、佣金及其他估計
涉及發行新票據的應付開支後）將約為198,000,000美元。本公司擬將發行新票
據的所得款項淨額用作撥付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本公司可能因
應不斷變化的市況而調整前述計劃，因而重新分配所得款項用途。

預期發行新票據將於 2015年2月 13日或之前完成。本公司將尋求新票據於聯
交所上市。本公司已接獲聯交所發出的發行新票據上市資格確認函。新票據
於聯交所的報價不得被視為本公司或新票據的利好指標。

由於完成購買協議的先決條件不一定能達成，且購買協議或會於若干事件
發生後予以終止，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
行事。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就原票據刊發的該等前公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5年2月10日，本公司、附屬公司擔保人、中國東方及買
方就本公司建議發行新票據訂立購買協議，新票據發行後將與 2013年9月24日
發行的原票據合併及組成單一系列。除發行日期及發行價外，新票據將載有與
原票據相同的條款及條件。

買方與中國東方擬訂立財務合約。發行新票據須待（其中包括）財務合約經買方
與中國東方簽署及其他慣常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預期發行新票據將於
2015年2月13日或之前完成。

購買協議

日期：2015年2月10日

購買協議訂約方

(a) 本公司；

(b) 附屬公司擔保人；

(c) 中國東方；及

(d) 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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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中國東方與買方各自為獨立
第三方且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新票據未曾亦不會根據證券法進行登記，且不得在美國境內提呈發售、出售
或交付。因此，新票據僅於美國境外提呈發售及出售以遵守證券法項下的S規
例。本公司將不會於香港公開發售新票據。

新票據的主要條款

提呈發售的新票據

待達成若干成交條件後，本公司將發行本金總額 200,000,000美元的新票據，除
非根據新票據條款提前贖回，否則新票據將於 2019年3月24日到期且於發行後
將構成增發原票據且與其合併及組成單一系列。

除發行日期及發行價外，新票據將載有與原票據相同的條款及條件。因此，包
括新票據的地位、違約事件、契諾及選擇性贖回等在內的新票據其他主要條
款，請參閱本公司就發行原票據所刊發日期為2013年9月17日的公告。

發行價

新票據發行價將為新票據本金額約96.6%，另加自2014年9月24日（包括該日）起
至2015年2月13日（不包括該日）止累計的利息。

利息

新票據將自2014年9月24日（包括該日）起按年利率8.0%計息，於每年3月24日及9
月24日每半年支付所欠利息。

發行新票據的原因及所得款項用途

建議發行新票據將為本公司業務增長及未來發展提供財務支援。

本公司估計發行新票據的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認購折扣、佣金及其他估計涉
及發行新票據的應付開支後）將約為198,000,000美元。本公司擬將發行新票據的
所得款項淨額用作撥付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本公司可能因應不斷
變化的市況而調整前述計劃，因而重新分配所得款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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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為中國領先住宅物業發展商之一，於浙江省一帶樹立強大的形象。

上市

本公司將尋求新票據於聯交所上市。本公司已接獲聯交所發出的新票據上市
資格確認函。新票據於聯交所的報價不得被視為本公司或新票據的利好指標。

由於完成購買協議的先決條件不一定能達成，且購買協議或會於若干事件發
生後予以終止，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下文所載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中國東方」 指 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財務合約」 指 買方與中國東方訂立的安排，據此，(i)中國東
方將給予買方協定數量之抵押品，以就新票據
取得借貸；及 (ii)買方將向中國東方轉移新票據
的全數經濟風險，惟受買方與中國東方將予協
定的條款所限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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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票據」 指 將由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200,000,000美元於2019
年到期的8.0%優先票據，將與原票據合併及組
成單一系列

「發行新票據」 指 本公司發行新票據

「原票據」 指 由本公司在2013年9月24日發行於2019年到期的
300,000,000美元8.0%優先票據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該等前公告」 指 本公司就提呈發售及發行原票據刊發日期為
2013年9月16日、2013年9月17日及2013年9月24日
的公告

「購買協議」 指 由本公司、附屬公司擔保人、中國東方及買方
就發行新票據訂立日期為2015年2月10日的協
議

「買方」 指 Credit Suisse International

「證券法」 指 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擔保人」 指 擔保新票據的若干本公司離岸附屬公司

「美元」 指 美元

承董事會命
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宋衞平

中國，杭州
2015年2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宋衛平先生、壽柏年先生、羅釗明先
生、郭佳峰先生及曹舟南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吳天海先生及徐耀祥先生；以
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賈生華先生、柯煥章先生、史習平先生及許雲輝先生。


